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元和安泰鄯善分公司迪坎镇年产5万方混凝土拌合站项目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C3021 水泥制品制造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二十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5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302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eq \o\ac(□)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eq \o\ac(□,√)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无

	规划情况
	无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无

	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
	无


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建设内容
	1、建设内容及规模
霍尔果斯元和安泰建筑设备有限公司鄯善分公司拟在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迪坎镇西南方向39公里处、咸水沟路西侧28公里处建设1座商品混凝土集中搅拌站，占地面积6468m2。项目新主要建设内容为两条混凝土生产线，购置HZS180型、HZS120型搅拌机，配套建设料斗，储水罐，水泥仓，装车系统等附属设施。项目实施后年生产混凝土5万m3。本项目为临时工程，运营期5个月。
表2-1               本项目基本概况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内    容
1

项目

名称
元和安泰鄯善分公司迪坎镇年产5万方混凝土拌合站项目
2

建设

单位

霍尔果斯元和安泰建筑设备有限公司鄯善分公司

3
建设

性质

新建

4
项目

投资

总投资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32万元，占总投资的2.44%

5

建设

地点
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迪坎镇西南方向39公里处、咸水沟路西侧28公里处

6

建设

周期

2个月
7

建设内容

主体工程

建设两条混凝土生产线。

公用工程

供水
项目区无供水管道，用水由水罐车从南山矿区一日两次拉运至项目区，用储水罐（50m3）贮存。
排水

生活污水全部排入化粪池（10m3），吸污车定期清掏后拉运至鄯善县城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供电

项目采用移动储能供电作为主要能源供给方式，为确保供电连续性，项目配备1台柴油发电机作为应急备用电源（现场不储油）
辅助工程
建设宿舍区等配套附属设施

储运工程
砂石料堆场
厂区西侧建设1个砂石料堆场(600m2)
料仓
厂区东北部建设8座料仓，其中4座水泥料仓（2座140m3，2座70m3）、2座矿粉仓（1座140m3，1座70m3）、2座粉煤灰仓（1座140m3，1座70m3）
危废暂存间
厂区内建设1个危废暂存间(10m2)



	建设内容
	续表2-1               本项目基本概况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内    容
7
建设内容
环保工程
废气

砂石料堆场无组织废气采取防尘网及洒水抑尘的措施控制无组织粉尘向外环境的排放量；罐车向水泥料仓、粉煤灰料仓及矿粉料仓进料过程中料仓顶部排气口排出的上料废气采取排气口安装仓顶滤芯除尘器措施，各料仓上料废气经各自仓顶滤芯除尘器处理后通过各自排气口无组织排放(高15m)；搅拌机上料废气经脉冲袋式除尘器除尘后通过15m高排气口排放
废水
冲洗设备和车辆废水回用于生产；混凝土试块养护废水回用于生产；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吸污车定期清掏后拉运至鄯善县城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基础减振等降噪措施
固废
本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中除尘器除尘灰、除尘器废滤芯、混凝土试块和外加剂废包装桶均为一般固体废物。除尘器除尘灰作为原料回用；除尘器废滤芯及废布袋、混凝土试块、外加剂废包装桶收集后送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填埋处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送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废润滑油和废润滑油桶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由具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公司接收处理
8

生产规模

年生产混凝土5万m3
9

占地面积

6468m2
10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项目建成后，总定员30人，年工作时间150天，每天工作8h，年工作1200h



	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问题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占地现状为裸土地，占地性质属建设用地，不存在与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



	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废气：有组织排放废气颗粒物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2中散装水泥中转站及水泥制品生产中颗粒物排放限值；无组织排放废气颗粒物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3无组织排放限值。
废水：营运期冲洗设备和车辆废水和混凝土试块养护废水收集后回用于生产；生活污水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要求。

噪声：施工期厂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25）要求；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

固体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危险废物贮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957-2023）。
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见下表。

表3-4               污染物排放标准一览表
类别
污染源
项  目
标准值
单位
标 准 来 源
废气
有组织
废气
颗粒物
排放限值
10
mg/m3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2中散装水泥中转站及水泥制品生产中颗粒物排放限值

厂界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排放限值
0.5
mg/m3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3中无组织排放限值

废水
生活污水
SS
400
mg/L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要求
COD
500
mg/L
BOD5
300
mg/L
NH3-N
--
mg/L
施工噪声
Leq
昼间

70
dB(A)

《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25）

夜间

55
厂界噪声
Leq
昼间
60
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
夜间
50
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危险废物贮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总量

控制

指标
	1、废气

由工程分析可知，本工程各生产工序不涉及NOx、VOCS产生和排放。

2、废水

营运期冲洗设备和车辆废水和混凝土试块养护废水收集后回用于生产；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吸污车定期清掏后拉运至鄯善县城区污水处理厂进一步深度处理。本项目不再核算废水排放指标。
因此，本评价建议不再申请总量控制指标。


四、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施工

期环

境保

护措

施
	根据现场踏勘及调查，本项目工程尚未建设，需进行土建工程、结构施工和设备安装等。

1、施工扬尘

本项目施工期扬尘主要为结构施工、设备安装产生扬尘及建筑垃圾、建材运输产生的扬尘。同时运输车辆进出工地，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一定的扬尘。

为有效控制扬尘污染，结合《建筑工程绿色环保施工管理规范》(DB65/T 4060-2017)等工程特点，应采取下述减少施工期扬尘的措施：

(1)尽可能缩短施工时间，提高施工效率，减少裸地暴露时间。遇到四级以上大风天气，不应进行土方回填、转运以及其他可能产生扬尘污染的施工；五级及以上大风天气，施工现场应停止工地室外作业，并对作业面进行覆盖。

(2)施工现场设置封闭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严禁围挡不严或敞开式施工。

(3)运输车辆进出施工区域车辆碾压地面产生扬尘，故应定期对路面进行洒水抑尘，以减少施工车辆引起的地面扬尘污染，并尽量要求运输车辆减缓行车速度；

(4)加强对施工机械、车辆的维修保养，禁止以柴油为燃料的施工机械超负荷工作，减少烟尘和尾气的排放；

(5)建设单位应加大施工场地环境管理，大力提倡文明施工，严防人为扬尘污染。

2、施工期废水

本项目施工期间不在施工现场设施工营地，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是运输车辆冲洗产生的废水以及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盥洗废水。

施工过程中车辆冲洗废水收集后回用，不外排；盥洗废水水质简单可用于场地抑尘洒水。

3、施工噪声

为最大限度避免和减轻施工及运输噪声对周围声环境的不利影响，本评价对施工期噪声控制提出以下要求和建议：

(1)建设单位要求施工单位使用的主要机械设备为低噪声机械设备，并在施工中有专人对其进行保养维护，施工单位应对现场使用设备的人员进行培训，严格按操作规范使用各类机械；

(2)建设单位加强对施工工地的噪声管理、施工单位也应对施工噪声进行自律、文明施工，避免因施工噪声产生的纠纷；

(3)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施工顺序，利用距离衰减措施，在不影响施工情况下将强噪声设备尽量分散布置使用，固定机械设备应尽量入棚操作。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土方、混凝土块等建筑垃圾，同时施工人员会产生一定量的生活垃圾。施工土方用于回填地基，不外排；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送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置；建筑垃圾送城建部门指定地点处置，且在外运过程中用苫布覆盖，避免沿途遗洒。




	运营

期环

境影

响和

保护

措施
	一、废气
1、污染治理设施
本项目废气污染治理措施见下表。

表4-1              废气污染治理措施一览表

序号

产污环节

污染物

排放

形式

污染治理措施

工艺名称

处理能力

Nm³/h

收集效率%

去除率%

是否为可行技术

1

水泥料仓上料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无组织
仓顶滤芯除尘器处理后通过距地面15m高排气口排放
—
—
—
—
2
粉煤灰料仓上料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无组织
仓顶滤芯除尘器处理后通过距地面15m高排气口排放
—
—
—
—
3
矿粉料仓上料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无组织
仓顶滤芯除尘器处理后通过距地面15m高排气口排放
—
—
—
—
4
搅拌机上料废气

颗粒物
有组织
经袋式除尘器除尘后通过15m高排气口排放

3000
90
99.5
是
5
堆场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无组织

采取布设防尘网及洒水抑尘的措施控制无组织粉尘向外环境的排放量
—
—
—
—
6

搅拌楼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无组织

采取密闭搅拌楼控制无组织粉尘向外环境的排放量

—

—
—
—
本项目上料废气经仓顶滤芯除尘器处理后通过距地面15m高排气口排放；搅拌机上料废气经袋式除尘器除尘后通过15m高排气口排放，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泥工业》(HJ847-2017)，上述处理工艺属于可行技术。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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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水泥料仓上料废气
参照《逸散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表22-1中“贮藏、仓排气”排放系数0.12kg/t，本项目水泥用量为15000t/a，则本项目水泥料仓上料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产生量为1.8t/a。本项目在4个水泥料仓出气口均单独设置1台滤芯除尘器用于去除筒仓卸料过程中的粉尘，粉尘去除效率达到99.5%以上，则水泥料仓上料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排放量为0.009t/a。
(2)矿粉料仓上料废气

参照《逸散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表22-1中“贮藏、仓排气”排放系数0.12kg/t，本项目矿粉用量为4000t/a，则本项目矿粉料仓上料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产生量为0.48t/a。本项目在2个矿粉料仓出气口单独设置1台滤芯除尘器用于去除矿粉料仓卸料过程中的粉尘，粉尘去除效率达到99.5%以上，则矿粉料仓上料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排放量为0.0024t/a。

(3)粉煤灰料仓上料废气

参照《逸散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表22-1中“贮藏、仓排气”排放系数0.12kg/t，本项目粉煤灰用量为4000t/a，则本项目粉煤灰料仓上料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产生量为0.48t/a。本项目在2个粉煤灰料仓出气口单独设置1台滤芯除尘器用于去除粉煤灰料仓卸料过程中的粉尘，粉尘去除效率达到99.5%以上，则粉煤灰料仓上料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排放量为0.0024t/a。

(4)搅拌机上料废气
类比《逸散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表18-1中“卸料(卡车) 砂和砾石”颗粒物排放系数0.01kg/t。本项目水泥用量为1.5万t/a、砾石用量为9.5万t/a、粉煤灰用量为0.4万t/a、矿粉用量为0.4万t/a，则本项目搅拌机上料废气中颗粒物产生量为1.18t/a。本项目在搅拌机上方设置集气罩，废气收集后(收集效率为90%)通过1台袋式除尘器除尘后通过15m高排气口排放，粉尘去除效率达到99.5%以上，则除尘器排放废气中颗粒物排放量为0.0053t/a。

搅拌机上料废气量为3000m3/h，年工作约720h，则颗粒物排放浓度约为2.46mg/m3，排放速率为0.0074kg/h，颗粒物排放浓度均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2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5)堆场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堆场无组织废气主要包括砾石卸料过程产生的无组织废气和砂石原料进入上料仓产生的无组织废气。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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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比《逸散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表18-1中“卸料(卡车) 砂和砾石”颗粒物排放系数0.01kg/t。本项目砾石用量为95000t/a，砾石再次卸料量为95000t/a，同时参照《扬尘源颗粒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中表12的扬尘控制措施的控制效率，本项目采用洒水抑尘可减少74%的扬尘，则堆场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排放量约0.494t/a。

(6)搅拌楼无组织废气
类比《逸散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表18-1中“卸料(卡车) 砂和砾石”颗粒物排放系数0.01kg/t。本项目水泥用量为1.5万t/a、砾石用量为9.5万t/a、粉煤灰用量为0.4万t/a、矿粉用量为0.4万t/a，则本项目搅拌机上料废气中颗粒物产生量为1.18t/a。本项目在搅拌机上方设置集气罩，废气收集后(收集效率为90%)通过1台袋式除尘器除尘后在搅拌楼无组织排放，未收集废气中颗粒物产生量共计0.118t/a。
(7)运输车辆扬尘

本项目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会产生粉尘。本项目采取道路定期洒水降尘、运输车辆覆盖篷布、厂区加强绿化等措施来抑制扬尘的产生。采取上述措施后，本项目运输车辆扬尘产生量较少，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仅做定性分析。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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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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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5、非正常排放

非正常工况排放指生产中开停车(工、炉)、设备检修、工艺设备运转异常等非正常工况下的污染物排放，以及污染排放控制措施达不到应有效率等情况下的排放。

本项目工艺设备运转异常指除尘设施发生故障，本项目除尘设施发生故障情况下的废气排放情况见下表。

表4-5           废气污染源非正常情况下排放参数一览表
排放口名称
污染物

种类

废气排放量m3/h

排放浓度(mg/m3)

排放速率(kg/h)
持续时长(h)

排放量(kg/a)

措施

搅拌机上料废气

颗粒物

3000
546
1.64
1
1.64
停产检修

因此，工程营运过程中，必须设专人对配套的环保设备设施进行检查，及时对设备进行更换或维修，避免废气治理装置不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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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废水

1、污染治理设施
本项目废水污染治理措施见下表。

表4-7               废水污染治理措施一览表
序号

废水类别

污染物

种类

污染治理措施

排放

去向

排放规律
处理能力m³/h
治理工艺

治理

效率
是否为可行技术
1

冲洗设备和车辆废水
SS
—
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
—
不外排
—
2
混凝土试块养护废水
SS
—
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
—
不外排
—
3
生活污水
SS

COD

BOD5

NH3-N
—
排入化粪池，吸污车定期清掏后拉运至鄯善县城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
是
鄯善县城区污水处理厂
间歇排放
本项目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吸污车定期清掏后拉运至鄯善县城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泥工业》(HJ847-2017)，上述处理工艺属于可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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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噪声

本项目在营运期主要的噪声影响为铲车噪声、泵类噪声、气力输送泵噪声、除尘风机噪声和搅拌机噪声等，噪声级值在80～90dB(A)。本项目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等降噪措施控制噪声源对周边声环境的影响，降噪效果为5～10dB(A)。




	运营

期环

境影

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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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项目实施后噪声源对四周厂界的噪声贡献值为47～58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对应标准要求。

4、监测要求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泥工业》(HJ 848-2017)中的有关规定要求，针对本次本项目产排污特点，制定本项目的监测计划，具体内容见下表。
表4-12                   监测计划一览表

序号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置
监测频率
1
声环境

厂界噪声
LAeq，T
厂界外1m
每季度一次
四、固体废物

1、固体废物情况

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生态环境部2024年第4号公告）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本项目固体废物类别、固废代码及处置措施见表35。

表4-13           固体废物类别及处理措施一览表
序号
固体废物

名称
产生环节
产生量(t/a)
废物代码
属性
处理措施

1
除尘器除尘灰
除尘器
3.803
900-099-S5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作为原料回用

2
除尘器废滤芯及废布袋
除尘器
0.05
900-009-S59
统一收集后送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处理

3
混凝土试块

实验室

5
900-099-S59
4
外加剂废包装桶

生产投料
0.05
900-099-S59
5
生活垃圾

办公生活
0.5
900-099-S64
生活垃圾

集中收集后送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6
废润滑油
设备维护
0.05
HW08 900-214-08
危险废物
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由危废处置资质的公司接收处置
7
废润滑油桶
设备维护
0.01
HW08 900-249-08
2、危险废物情况

本项目危险废物类别、主要成分及污染防治措施见表36。

表36   项目危险废物类别、主要成分及污染防治措施一览表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

类别

危险废物代码

产生量(t/a)

产生工序及装置

形态

主要成分

产废周期

危险

特性

污染防治

措施

1

废润滑油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

900-214-08
0.05
设备维护
液态

废油

每年

T,I

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由危废处置资质的公司接收处置
2
废润滑油桶
900-249-08
0.01
设备维护
固态

废油

每年

T,I

3、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要求

(1)完善管理制度

建立危险废物分析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危险废物操作流程并加强员工培训，普及危险废物转移要求、危险废物包装和标识、危险废物运输要求、修编和完善危险废物事故应急方法等，确保厂区内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等过程安全、可靠。

(2)危险废物收集环节

结合工程分析确定的危险废物产生点，严格执行危废责任制，严格执行产废记录和交接制度；针对产生的危险废物制定详细的操作规及应急措施，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根据危险废物特性，选用专用密闭桶进行收集，并对危险废物按照相关要求建立台账记录妥善保存。

(3)危险废物贮存环节

①危废暂存间选址可行性分析

危废暂存间位于厂区中部，面积为10m2，该区域位于地质结构相对较稳定，不属于溶洞区或易遭受洪水、滑坡、泥石流、潮汐等严重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设施底部高于地下水最高水位。本项目所在区域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本项目新建危废暂存间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957-2023）中选址要求。

②危废暂存间贮存能力分析

本项目危废产生量为0.05t/a，危废暂存间面积为10m2，按照每年转运一次，危废暂存间贮存及周转能力为5t/a，能够满足本项目危废贮存要求。

③危废暂存间贮存过程影响分析

本项目危险废物贮存过程中挥发量较少，不会对环境空气产生明显影响。危废暂存间的设置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957-2023）中有关规定进行防渗防腐处理，贮存设施地面与裙脚应采取表面防渗措施；表面防渗材料应与所接触的物料或污染物相容，可采用抗渗混凝土、高密度聚乙烯膜、钠基膨润土防水毯或其他防渗性能等效的材料。贮存的危险废物若直接接触地面的，还应进行基础防渗，防渗层为至少1m厚黏土层（渗透系数不大于10-7cm/s），或至少2mm厚高密度聚乙烯膜等人工防渗材料（渗透系数不大于10-10cm/s），或其他防渗性能等效的材料。




五、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内容

要素
	排放口(编号、

名称)/污染源
	污染物

项目
	环境保护措施
	执行标准

	大气环境
	搅拌机上料废气
	颗粒物
	经脉冲袋式除尘器除尘后通过15m高排气口排放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2中散装水泥中转站及水泥制品生产中颗粒物排放限值

	
	水泥料仓上料废气
	颗粒物
	仓顶滤芯除尘器处理后通过距地面15m高排气口无组织排放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3中无组织排放限值

	
	粉煤灰料仓上料废气
	颗粒物
	仓顶滤芯除尘器处理后通过距地面15m高排气口无组织排放
	

	
	矿粉料仓上料废气
	颗粒物
	仓顶滤芯除尘器处理后通过距地面15m高排气口无组织排放
	

	
	堆场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采取布设防尘网及洒水抑尘的措施控制无组织粉尘向外环境的排放量
	

	
	搅拌楼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采取密闭搅拌楼控制无组织粉尘向外环境的排放量
	

	地表水环境
	冲洗设备和车辆废水
	SS
	收集后输至循环水池,沉淀后全部回用
	不外排

	
	混凝土试块养护废水
	SS
	收集后输至循环水池,沉淀后全部回用
	不外排

	
	生活污水
	SS、COD、BOD5、NH3-N
	排入化粪池，吸污车定期清掏后拉运至鄯善县城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要求

	声环境
	铲车噪声
	噪声
	采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基础减振等降噪措施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标准限值

	
	泵类噪声
	
	
	

	
	气力输送泵噪声
	
	
	

	
	除尘风机噪声
	
	
	

	
	搅拌机噪声
	
	
	

	电磁辐射
	/
	/
	/
	/


	内容

要素
	排放口(编号、

名称)/污染源
	污染物

项目
	环境保护措施
	执行标准

	固体废物
	本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中除尘器除尘灰、除尘器废滤芯、混凝土试块和外加剂废包装桶均为一般固体废物。除尘器除尘灰作为原料回用；除尘器废滤芯及废布袋、混凝土试块、外加剂废包装桶收集后送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填埋处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送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废润滑油和废润滑油桶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由具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公司接收处理。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防治措施
	营运期废气中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不涉及重金属及二噁英的排放。

为有效防止污水对区域土壤、地下水产生影响，全厂地面进行分区防渗处理，同时加强对生产设备的维护和管理。因此，正常状况下建设项目不会发生污染土壤、地下水的情景。具体措施如下：

①搅拌楼、砂石料堆场、员工宿舍进行一般地面硬化。

②危废暂存间防渗措施应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中重点防渗区的要求。即防渗层为至少1m厚黏土层（渗透系数不大于10-7cm/s），或至少2mm厚高密度聚乙烯膜等人工防渗材料（渗透系数不大于10-10cm/s）。

③建立严格的生产管理制度，尽量避免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

	生态保护措施
	/

	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
	1、风险防范措施

①危废暂存间的设置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957-2023）中有关规定进行防渗防腐处理，定期检查防渗层的防渗性能，若出现地面破损，立即派人进行修复。

②对装有废润滑油的容器进行定期检查，容器泄漏损坏时必须立即处理，并将危险废物装入完好容器内。

③危险废物的转移应遵从《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

2、环境风险应急处置措施

①若装有废润滑油的容器破裂时，及时堵塞泄漏口，对附近地漏进行围堵，防止废润滑油泄漏进入外环境。

②若发生少量泄漏，可采用纱布擦拭进行清理；大量泄漏时，用砂土进行围挡截流后将泄漏物料转移至应急备用集装桶后采用纱布等吸附材料对地面残留物进行清理。将清理产生的废物(废砂土、废纱布等吸附材料)收集于专用的容器内，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接收处理。

3、应急预案

按要求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其他环境
管理要求
	建立规范排污口、设立标识标牌；设置规范化采样平台；建立规范化排污口管理档案，内容包括排污单位名称、排放口性质及编号、排污口地理位置、排污口所排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及排放去向、立标情况、设施运行及日常检查记录等；按要求进行信息公开，按照监测计划定期开展监测。


六、结论
	本项目位于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迪坎镇西南方向39公里处，咸水沟路西侧28公里处。工程占地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等敏感目标，工程选址合理；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要求；项目建成后在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确保达标的情况下，项目实施后对区域环境影响可接受；采取严格完善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措施前提下，环境风险可防控。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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